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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理工审〔2026〕5 号 

 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河南理工大学银行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实施细则》已经学

校 2026 年第 2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  

 

 

河南理工大学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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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审计厅《关于推进我省教

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22〕84 号）

有关文件要求，为严格履行银行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，进一步规

范银行对账和“双签”工作流程，保证“双签”审核的时效，真

正达到防范财务风险、确保资金安全的管理目标，结合学校实际

情况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财务处管理的所有银行存款账户

（包括财政支付）。 

第二章 银行存款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 

第三条 银行存款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是指，为了采取有效

监督措施，确保学校资金安全，对每月的银行存款对账单，要由

专人负责，认真核对，确认资金往来的真实性并编制银行存款余

额调节表。经由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再交由审计处负责人

复核签字，并报经主管财务校领导审签后，与当月会计凭证一同

保存的制度，具体格式见附件。 

第四条 银行对账单“双签”工作由财务处、审计处组织实

施。 

第五条 银行存款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的实施涉及以下责任

人员：银行存款对账人员、财务处结算中心负责人、财务处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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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审计处负责人和主管财务校领导。 

第六条 银行存款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执行责任到人、认真

核对、及时审签的原则。 

第三章 工作流程 

第七条 财务处制定货币资金的管理制度及资金内部控制实

施细则，并严格执行。 

第八条 财务处指定专人（不得由银行出纳担任）具体负责

每月银行对账单“双签”工作。 

第九条 财务处银行存款对账人员职责： 

（一）负责及时收集整理各银行账户对账单（包括财政支

付），并不得由银行出纳催收银行对账单。此项工作一般应在月

初 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； 

（二）由专人（不得由银行出纳担任）将学校的银行日记账

与银行提供的对账单进行核对，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，确认

无误后，将对账单、余额调节表、单位银行存款明细等资料上传

至“智慧理工”——“银行对账双签”模块中。此项工作一般应

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； 

（三）银行对账单上的未达账项原则上应在发生后的一个月

内处理完毕。未处理完毕的，应书面说明原因，经财务处负责人

审签后，作为审签资料的组成部分进行审签。 

第十条 财务处结算中心负责人和财务处负责人对银行对账

单及余额调节表进行审核、签字。此项工作一般应在 2 个工作日



— 4 — 

内完成。 

第十一条 财务处于当月 20 日前将上月全部银行对账单及

余额调节表送达审计部门，由审计部门进行复核，审计部门负责

人签字。此项工作一般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第十二条 经审计处审核后的银行对账单“双签”资料及银

行对账审签表由“智慧理工”——“银行对账双签”模块报至主

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核签字。 

第十三条 经“双签”后的银行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应按照

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河南理工大

学银行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实施细则》（校审〔2019〕2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河南理工大学  年  月银行对账审签表（财务处） 

2.河南理工大学  年  月银行对账审签表（审计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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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 

银 
  
行 
  
对 
  
账 
  
送 
  
审 
  
资 
  
料 
  
清 
  
单 
（ 

  
财 
  
务 
  
处 
  

） 

银行账户
户数 

 
银行对账单 

份数 

 单位银行明细账户
数 

 

资料名称 
财务处

确认 

单位银行存款明细分类科目余额表（加盖财务处章、两份） □ 

所有银行账户银行对账单原件 □ 

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（加盖财务处章、两份） □ 

单位、银行未达账项明细表(加盖财务处章、两份) □ 

单位银行存款明细、银行账户银行对账单 □ 

其他资料与

需要说明事

项 

 

 

  所有账户均进行了银行对账并编制调节表，所提供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银行存款对账人员：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结算中心负责人         日期： 

 

 

财务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
财务处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1、对于审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以管理建议书等形式反馈给财务处。 
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财务处、审计处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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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银 

  

行 

  

对 

  

账 

  

审 

  

签 

（ 

  

审 

  

计 

  

处 

  

） 

审签程序和内容 结论 备注 

1 送审资料是否完整   

2 单位银行账户与银行对账单账户是否完整一致   

3 银行对账单是否由银行出纳以外的人员催收   

4 单位本期银行存款明细账期初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是否一致   

5 银行本期对账单期初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是否一致   

6 调节表单位日记账调整前余额与单位银行存款明细账余额是否一致   

7 调节表银行对账单调整前余额与各银行对账单余额是否一致   

8 未达账项明细表日期、金额、摘要是否完备   

9 调节表单位方未达账项与单位方未达账项明细表汇总金额是否一致   

10 调节表银行方未达账项与银行方未达账项明细表汇总金额是否一致   

11 单位、银行双方余额调节后是否一致   

12 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执行   

13 大额资金划拨、支出是否规范（抽查凭证）   

14 一个月以上未达账项是否得到有效清理   

审 

签 

意 

见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审计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审计处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 
主管财务校领导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注：1、对于审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以管理建议书等形式反馈给财务处。 

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财务处、审计处各一份。 

 

 

河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 月 8日印发 


